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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专利联营许可是专利联营的核心问题，专利联营各类许可过程实质是许可双方之间的博弈过程，博弈结

果为是否签订许可契约。本文基于博弈模型，分别从两个侧面探讨专利联营各类许可行为的内在机理，认为

无论哪一类许可，博弈双方之间均为竞合关系，其焦点是如何最大化各自利润。只有双方都达到利润预期，才

能出现博弈均衡。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企业正确对待专利联营许可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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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专利联营（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ｓ）是一种专利组合，通常
依托在某一个技术标准之下，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提

供必要专利的专利权人相互间交叉许可或通过某个

管理部门向第三方“一站式”许可其专利，并获取许

可费。专利联营许可是专利联营的核心问题。

当今研究专利联营许可行为的代表思想主要

集中在法学和经济学领域。１）法学领域：
Ａｎｄｅｗｅｌｔ（１９８４）［１］认为一味否定专利联营，用反
垄断法本身解决其许可问题不可取，有时其许可

也能促进竞争和技术创新。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９６８）［２］认为
虽然反垄断机关支持专利联营包含互补专利和阻

抑专利，但是由于评判标准不同，竞争专利同时也

可能具有阻抑性和互补性，因此合适解决许可中

的垄断问题很重要。Ｃａｒｌｓｏｎ（１９９９）［３］认为打包
许可也会危害竞争，除非联营中所有专利都是有

效且可实施的必要专利。Ｎｅｗｂｅｒｇ（２０００）［４］认为

反垄断政策对专利联营许可的关注点首要是效率

的配置，不仅关注传统的静态效率，更要关注动态

效率，即技术创新。张平（２００７）［５］认为充分保护
专利联营许可的同时，有必要制定专利联营许可

的反垄断规制。２）经济学领域：Ｈｅｌｌｅｒ和 Ｅｉｓｅｎ
ｂｅｒｇ（１９９８）［６，７］在Ｈａｎｄｉｎ（１９６８）［８］公共品悲剧理
论（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ｓ）的基础上，提出了
反公共品悲剧理论（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ｃｏｍ
ｍｏｎｓ），认为如果某一物品的产权被严重分割，将
会阻止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Ｍｅｒｇｅｓ（１９９９）［９］认
为专利联营是基于知识产权的集体权利组织，它

以集体交易形式取代个体交易形式，进而取代财

产规则体系。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０）［１０］通过一个简单的
库诺模型（Ｃｏｕｒｎｏｔ）认为，若Ｎ个专利权人集合在
一起的专利都是必要的互补专利，单独许可的专

利权人得到生产成本上的加价百分比则是联合许

可的Ｎ倍。因此联合许可与单独许可相比获益
多，也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福利。Ａｏｋｉ和 Ｎａｇａｏｋａ
（２００４）［１１］通过分析模型认为必要专利权人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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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动机不加入专利联营，是为了获得更低的打包

被许可价格和自身专利更高的许可价格。Ａｏｋｉ和
Ｎａｇａｏｋａ（２００５）［１２］还借助模型并通过对ＭＰＥＧ－２、
ＤＶＤ、３Ｇ等专利联营的实证调查，认为当必要专
利权人较少时，更易团结起来加入联营；当必要专

利权人较多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营外许可人。

Ｌａｙｎｅ－Ｆａｒｒａｒ和 Ｌｅｒｎｅｒ（２００６）［１３］通过实证认为
在商业模式、必要专利的贡献和许可费的分配规

则等条件中，分配规则是内因，直接影响必要专利

权人是否加入联营。詹映等（２００９）［１４］认为，专利
联营（文中称专利池）的形成是一个“囚徒困境”

问题。无论是纯授权人还是纵向综合制造商都存

在机会主义动机背离合作而选择充当营外许可

人，最终导致专利联营难以形成。梅开等

（２０１０）［１５］认为，获取网络效应是厂商组建专利联
营（文中称专利联盟）的动机之一。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们对专利联营许可行

为探讨地比较热烈，但是他们普遍忽略了从内在

机理角度去分析专利联营的各类许可行为。本文

基于博弈模型，试图分别从两个侧面探讨专利联

营各类许可行为的内在机理，期望得出一些有价

值的结论，为我国企业正确对待专利联营许可提

供启示。

２　专利联营许可博弈概述

专利联营有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类型，相应

地，其许可也主要包括两种类型：营中各必要专利

权人之间许可和专利联营与各被许可方之间许

可。根据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ＲＡＮＤ原则），
每一类许可双方都会遵守同样的许可条款。前者

主要包括互相交叉许可、许可费分配、是否独立许

可等条款，是封闭式专利联营和开放式专利联营

共有的许可类型；后者主要包括许可原则、许可价

格、许可期限和是否回授等条款，是开放式专利联

营的独有特色。目前开放式专利联营是当今专利

联营发展的主要趋势。

专利联营许可的管理方式也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直接委托营中成员之一代为行使其许可职

责，如ＤＶＤ３Ｃ中的飞利浦公司；二是专门成立管
理机构，行使其许可职责，如 ＭＰＥＧ－２的外设管
理机构ＭＰＥＧ－ＬＡ。张维迎（１９９６）［１６］认为，企业
所有权的安排是所有参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

果。曾德明等（２００７）［１７］认为，专利联营（文中称
技术标准联盟）是一种再谈判机制，营中成员的

“谈判力”是联营进行“组织租金优化配置”的基

础和工具。笔者（２０１０）［１８］认为，专利联营实质是
一个契约联盟，契约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某

种许可承诺，维持专利联营的运行和发展。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认为，专利联营各类许可过程

实质是许可双方之间的博弈过程，博弈结果为是

否签订许可契约。针对专利联营许可类型，其许

可过程主要包含两类博弈：专利联营与各必要专

利权人之间许可博弈，专利联营与各潜在被许可

方之间许可博弈，这两类博弈均借助专利联营管

理机构进行（见图１）。

图１ 专利联营不同许可的博弈类型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ｇａ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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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专利联营与各必要专利权人之间
许可博弈模型

　　营中各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许可实质是专利联
营与各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许可博弈。当博弈达到

均衡后，若能成功签订许可契约，必要专利权人的

专利则会纳入营中统一许可，增加联营的“规模

优势”［１９］和“多样优势”［１９］，必要专利权人也会按

照许可契约与营中其他成员进行许可活动；若不

能签订许可契约，必要专利权人和专利联营则各

自对外许可。由于不同必要专利权人掌握不同的

必要专利，因此每个必要专利权人提供的必要专

利价值则是其与该专利联营进行讨价还价的主要

依据。根据ＲＡＮＤ原则，每一个必要专利权人与
专利联营签订许可契约前都会披露自己的必要专

利，因此该类博弈属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为得

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下面分别采用矩阵模型和

库诺模型进行分析。

３．１　专利联营与各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许可博弈
的矩阵模型

　　对任何一个预加入专利联营的必要专利权人
而言，他博弈的对象是营中所有其他必要专利权

人，因为他须和这些成员共同遵守同样的许可条

款，所以各必要专利权人与专利联营之间许可博

弈的过程大同小异。因此，在下面矩阵模型中

（见图２），为简化分析，令市场上只有一个必要专
利权人１与专利联营２进行许可博弈。

以下分析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

①签订许可契约，对双方收益都有影响；
②不签订许可契约，对双方收益都没有影响。

图２　专利联营与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许可博弈的矩阵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Ａｍａｔｒｉｘ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ｇａ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ａｎｄ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ｐａｔｅｎｔｅｅ

　　图２中，π１：表示必要专利权人１单独许可的
利润；

π２：表示专利联营２单独许可的利润；
π１２：表示双方签订许可契约后，必要专利权

人１的许可利润较其单独许可的利润差额；
π２１：表示双方签订许可契约后，专利联营 ２

的许可利润较其单独许可的利润差额。

当博弈达到均衡后，如果双方签订许可契约，

则分别有 π１＋π１２个单位和 π２＋π２１个单位的利
润；如果其中一方不愿意签订许可契约，根据自愿

原则，许可契约不能签订，因此双方分别对外许

可，则分别有π１个单位和 π２个单位的利润；如果
双方都不愿意签订许可契约，契约当然无法签订，

则分别维持π１个单位和π２个单位的利润。
如果π１２＞０，π２１＞０，表示如果双方签订许可

契约，各自利润较其它情况都是最大值，因此，双

方会选择签订许可契约。在这个假设里，博弈均

衡是（π１＋π１２，π２＋π２１）。市场上大部分专利联
营与营中必要专利权人就是基于此种考虑而签订

的许可契约。

如果π１２＜０，π２１＞０或是 π１２＞０，π２１＜０，表
示如果双方选择签订许可契约，只能增加其中一

方利润，而降低另一方利润，因此利润低的那一方

为了争取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放弃许可契约独自

许可。在这个假设里，博弈均衡是各自许可的结

果（π１，π２）。比如 ＷＩＭＡＸ设备提供商巨头摩托
罗拉公司和高通公司虽然掌握了大量必要专利，

却没有加入 ＷＩＭＡＸ开放专利联营，而是采取与
别的公司进行双边协商，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如果π１２＜０，π２１＜０，表示双方都认为签订许
可契约不仅不会相互促进、增加利润，反而会相互

阻碍，降低利润，因此双方都会选择不签订许可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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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这个假设里，博弈均衡也是各自许可的结

果（π１，π２）。市场上很多没有组建成功的专利联
营大都属于这种情况。

从上述博弈模型可以得出，各必要专利权人

与专利联营之间是竞合关系，这种竟合关系的焦

点是如何最大化各自利润。只有双方都达到利润

预期，才能出现博弈均衡。对必要专利权人而言，

若与专利联营签订许可契约能够最大化自己的利

润，会选择合作，加入专利联营，参与营中专利权

人之间许可，否则，会选择与其竞争，成为营外许

可人；对专利联营而言，若选择与必要专利权人签

订许可契约会最大化联营利润，也会选择合作，接

受该必要专利权人，与其签订许可契约，否则会选

择竞争，拒绝其加入，如果营中没有一个必要专利

权人，专利联营随之解体。

３．２　专利联营与各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许可博弈
的库诺模型

　　同理，在下面库诺模型中（见图３），为简化分
析，也令市场上只有一个必要专利权人１与专利
联营２进行许可博弈。由于双方许可的是必要专
利，所以双方的战略选择是专利许可数量；支付是

利润，它是双方专利许可数量的函数。

令ｑｎ∈［１，２］代表双方必要专利许可数量，
Ｃｎ（ｑｎ）代表成本函数，Ｐ＝Ｐ（ｑ１＋ｑ２）代表逆需求
函数，Ｐ代表许可价格；Ｑ（Ｐ）代表原需求函数，则
第ｎ个必要专利权人的利润函数为：

πｎ（ｑ１，ｑ２）＝ｑｎＰ（ｑ１＋ｑ２）－Ｃｎ（ｑｎ），ｎ＝
１，２

（ｑ１，ｑ２）是达到博弈均衡时专利许可数
量，表示为：

ｑ１∈ａｒｇｍａｘπ１（ｑ１，ｑ２）＝ｑ１Ｐ（ｑ１＋ｑ２）
－Ｃ１（ｑ１）
ｑ２∈ａｒｇｍａｘπ２（ｑ１，ｑ２）＝ｑ２Ｐ（ｑ１ ＋ｑ２）

－Ｃ２（ｑ２）
对双方利润函数求一阶并令其等于零，得到

两个反应函数：

ｑ１ ＝Ｒ１（ｑ２） ｑ２ ＝Ｒ２（ｑ１）
从反应函数可以看出，双方的最优战略（专

利许可数量）是另一个成员专利许可数量的函

数，两个反应函数的交叉点就是最优均衡 ｑ ＝
（ｑ１，ｑ２）。

图３　专利联营与必要专利权人之间许可博弈的库诺模型［２０］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ＡＣｏｕｒｎｏ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ｇａ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ａ

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ａｎｄ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ｐａｔｅｎｔｅｅ

为了更具体地讨论，我们进一步简化模型。

设博弈双方具有相同的不变单位成本，即 Ｃ１（ｑ１）
＝ｑ１ｃ，Ｃ２（ｑ２）＝ｑ２ｃ，逆需求函数为：Ｐ＝ａ－
（ｑ１＋ｑ２），其中ａ为市场利润，通过对双方的利润
函数求一阶并令其等于零，得到两个反应函数分

别为：

ｑ１ ＝Ｒ１（ｑ２）＝（ａ－ｑ２－ｃ）／２
ｑ２ ＝Ｒ２（ｑ１）＝（ａ－ｑ１－ｃ）／２
从中可以看出，若双方任一成员增加一个单

位的许可量，另一成员将减少１／２单位的许可量。
解上述两个反应函数，得到最优均衡解：ｑ１ ＝
ｑ２ ＝（ａ－ｃ）／３

所以每个成员的最优均衡利润分别为：π１
（ｑ１，ｑ２）＝π２（ｑ１，ｑ２）＝（ａ－ｃ）

２／９ （１）
推广一下，若共有 ｎ个成员与该专利联营签

订许可契约，最优均衡解则为：

ｑｎ ＝（ａ－ｃ）／（ｎ＋１）
每个成员的最优均衡利润分别为：πｎ＝（ａ－

ｃ）２／（ｎ＋１）２ （２）
从（１）（２）可以得到，博弈双方的最优均衡利

润与市场利润 ａ、成本 ｃ和营中成员的数目 ｎ有
关。它随着市场利润 ａ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成本
ｃ的增加而减少，随着联营成员数目 ｎ的增加而
减少。因此双方在许可博弈过程中，都会权衡签

订许可契约的得与失。只有双方形成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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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最大化开拓预期市场利润，许可契约才

能成功签订，合作才能成功；如果有一方认为若签

订许可契约，不仅不能开拓市场，而且还可能增加

ｎ－１个成员分享利润，利润不如单独许可理想，
许可契约则无法签订，最终各自对外授权，在同一

技术领域市场上展开竞争。这与上一节矩阵模型

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４　专利联营与各潜在被许可方之间
许可博弈模型

　　专利联营与各被许可方之间许可实质是专利
联营与各潜在被许可方之间许可博弈。当博弈达

到均衡后，若能签订许可契约，专利联营能通过许

可其必要专利获得许可利润，潜在被许可方因交

纳许可费变成被许可方，通过使用营中必要专利

也能获得理想的利润预期；若不能签订许可契约，

专利联营不会增加许可利润，潜在被许可方则会

去寻求营外可替代专利。因此合理的许可价格是

双方讨价还价的主要依据。按照程序，专利联营

成立后，需公开其对外统一的许可规则，包括专利

信息、许可原则和许可价格等条款，潜在被许可方

会先权衡被许可利弊后再决定是否签订许可契

约，因此该类博弈属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为得

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下面分别采用博弈树模型

和斯坦克尔伯格（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模型进行分析。
４．１ 专利联营与各潜在被许可方之间许可博弈

的博弈树模型

　　对任何一个潜在被许可方而言，他博弈的对
象是整个专利联营，由于专利联营对外许可规则

一定，所以各潜在被许可方与专利联营之间许可

博弈的过程大同小异。因此在下面的博弈树模型

中（见图４），为简化分析，令市场上只有一个潜在
被许可方与专利联营进行许可博弈，且该专利联

营已经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在引入模型前，我们

令Ａ表示专利联营，Ｂ表示潜在被许可方，并引进
一个概念“自然”，这是一个虚拟的不受人控制的

参与人，用Ｎ表示。
以下分析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

①专利联营已经有市场占有率，且市场占有
率大或小的概率均为１／２；

②专利联营从任何一份许可契约中获得的许
可费一定；

③无论专利联营市场占有率如何，潜在被许
可方寻求替代专利的利润损失一定；

④潜在被许可方若寻求替代专利，对专利联
营的收益影响忽略不计。

图４　专利联营与潜在被许可方之间许可博弈的博弈树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Ａｔ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ｇａ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ｐａｔｅｎｔ
ｐｏｏｌａｎｄ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ｅｅ

图４中：π：表示整个市场总利润；
ｐ１：表示专利联营较大的市场占有率；
ｐ２：表示专利联营较小的市场占有率；
π１：表示潜在被许可方寻求替代专利的利润；
π２：表示潜在被许可方使用营中必要专利的

利润；

π１３：表示潜在被许可方由于替代专利中的
“专利灌丛”和“敲竹杠”等原因损失的利润；

π２３：表示专利联营与潜在被许可方签订许可
契约后增加的许可费。

从点Ａ（空心圆）开始，表示专利联营已经成
立，开始对外许可，此后，博弈进入标有 Ｎ的结点
（实心圆），表示不受参与人控制的“自然”开始行

动，即专利联营在市场的占有率，自然以１／２的概
率选择“大”，以１／２的概率选择“小”，分别用标
有“大”和“小”的枝表示。在自然选择后，博弈进

入标有Ｂ的结点（实心圆），表示潜在被许可方开
始行动，分别用标有“签订许可协议”和“不签订

许可协议”的“枝”表示。Ｂ选择后，博弈结束。
对应不同的选择路径，我们得到不同的支付向量，

其中第一个数字是专利联营的支付向量，第二个

数字是潜在被许可方的支付向量。

从图４中我们可以得到，π２３＞０，表示只要专
利联营与潜在被许可方签订许可契约，都会增加

许可利润；π１３＜０，表示只要潜在被许可方在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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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替代专利，定会遇到“专利灌丛”和“敲竹杠”

等问题而损失一部分利润。无论专利联营中的市

场占有率大小如何，只要 π２＞π１＋π１３，表示潜在
被许可方若与专利联营签订许可契约，会避免

“专利灌丛”和“敲竹杠”等问题，能得到较高的利

润预期，专利联营也因此增加许可费；如果 π２＜
π１＋π１３，表示潜在被许可方若与专利联营签订许
可契约，虽然会避免“专利灌丛”和“敲竹杠”等增

加成本的问题，但是较寻求替代专利讲，总利润预

期会减少，因此不会与该联营签订许可契约。

从上述博弈树模型可以得出，专利联营和潜

在被许可方之间也是竞合关系，这种竟合关系的

焦点也是如何最大化各自利润。只有双方利润都

达到预期，才能形成理想的博弈均衡。因此，专利

联营成立，且许可价格合理并有较大的市场占有

率，对博弈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因此双

方选取合作，签订许可契约，否则双方选取竞争，

不签订许可契约。

４．２ 专利联营与各潜在被许可方之间许可博弈

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

　　同理，在下面的斯坦克尔伯格模型中（见图
５），为简化分析，也令市场上只有一个潜在被许
可方２与专利联营１进行许可博弈，且该专利联
营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由于二者博弈的关

键是双方许可契约能否成功签订，所以双方战略

选择是专利许可数量，支付是利润，它是两个成员

专利许可数量的函数。

在此博弈中，专利联营首先选择自己的行动，

组建专利联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因此许可

数量为ｑ１≥０，潜在被许可方观测到ｑ１，然后选择
被许可数量ｑ２≥０，因此专利联营的战略是Ｑ１，潜
在被许可方的战略是从 Ｑ１到 Ｑ２的函数，即 Ｓ２＝
Ｑ１→Ｑ２（其中，Ｑ１∈［０，∞）是专利联营的市场空
间，Ｑ２∈［０，∞）是潜在被许可方的市场空间；纯
战略均衡结果是许可向量（ｑ１，ｓ２（ｑ２）），支付（利
润）函数为π２（ｑ１，ｓ２（ｑ１））。

设逆需求函数为 Ｐ（Ｑ）＝ａ－ｑ１－ｑ２，双方有
不变的单位成本ｃ≥０，支付（利润）函数则为：

πｎ（ｑ１，ｑ２）＝ｑｎ（Ｐ（Ｑ）－ｃ）， ｎ＝１，２
用逆向归纳法求解该博弈均衡。首先考虑给

定ｑ１，潜在被许可方最优选择是：
ｍａｘπ２（ｑ１，ｑ２）＝ｑ２（ａ－ｑ１－ｑ２－ｃ） ｑ２$０

解得潜在被许可方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ｓ２（ｑ１）＝（ａ－ｑ１－ｃ）／２
专利联营预测到潜在被许可方将根据ｓ２（ｑ１）

选择ｑ２，因此专利联营最优选择是：
ｍａｘπ１（ｑ１，ｓ２（ｑ１））＝ｑ１（ａ－ｑ１－ｓ２（ｑ１）－ｃ）
解最优化的一阶条件：ｑ１ ＝（ａ－ｃ）／２（３）
将ｑ１带入 ｓ２（ｑ１），得：ｑ２ ＝ｓ２（ｑ１）＝

（ａ－ｃ）／４ （４）
（３）（４）的结果，即（（ａ－ｃ）／２，（ａ－ｃ）／４）

是斯坦克尔伯格均衡结果。

从图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若专利联营事先
没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得到的将是库诺利润而

不是斯坦克尔伯格利润。因为具有市场占有率，

才会使潜在被许可方认为它的威胁可置信，否则，

当潜在被许可方选择（ａ－ｃ）／４，专利联营的最优
选择则是ｑ１＝３（ａ－ｃ）／８，而不是ｑ１＝（ａ－ｃ）／２，
因此潜在被许可方不会相信专利联营的威胁而可

能去寻求营外替代专利。所以具有比较可观的市

场占有率，是专利联营获得斯坦克尔伯格利润的

前提条件，也是潜在被许可方选择营中必要专利

的前提，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合作，成功签订许可

契约，否则，双方选择竞争，放弃签订许可契约，最

终，潜在被许可方会选择营外替代专利，专利联营

也因此不会增加许可费，不利于双赢。这个结论

跟上节博弈树的结论是一致的。

图５　专利联营与潜在被许可方之间许可博弈的斯坦克尔伯

格模型［２１］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ＡＳｔａｃｋｅｌｂｅｒｇ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ｇａ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ｐａｔｅｎｔｐｏｏｌａｎｄ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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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专利联营各类许可过

程实质是许可双方之间的博弈过程，博弈结果为

是否签订许可契约。无论专利联营与各必要专利

权人之间许可博弈还是专利联营与各潜在被许可

方之间许可博弈，双方均为竞合关系，其焦点是如

何最大化各自利润。只有双方都达到利润预期，

才能出现博弈均衡。对前一类博弈而言，如果必

要专利权人加入专利联营进行营中许可，双方利

润都大于各自单独许可利润，双方会选择合作，签

订许可契约。如果有一方认为必要专利权人加入

专利联营会减少自身利润，根据自愿原则，双方不

会签订许可契约而选择竞争，各自单独许可。对

后一类博弈而言，如果专利联营已经有一定市场

占有率，在许可价格合理的情况下，会吸引更多的

潜在被许可方与之合作，签订许可契约，各自获得

利润预期，达到双赢，否则，双方选择竞争，潜在被

许可方会寻求营外替代专利获得利润预期，专利

联营也不会增加许可利润。上述结论为我国企业

正确对待专利联营许可提供了启示。一方面，作

为潜在被许可方，我国企业不要盲目迷信一切，尤

其是国外专利联营，而是坚持利润第一的原则。

在签订许可契约前，要仔细考察、分析，深入研究

其中的必要专利能否占据现在以及未来市场，能

否真正给企业带来较大利润，是否还有更理想的

替代专利；另一方面，作为必要专利权人，我国企

业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三思而后行，如果

加入专利联营可以达到利润预期，就选择加入，否

则，可以充当营外许可人单独对外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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